
第十二条 评分标准将围绕创业项目的技术可行性、经济需求度、

投资合理性、是否符合政策导向以及创业团队在市场开拓、管理、财

务等方面的能力进行设计,并根据评审特点可在评审前适当调整。

第十三条 评审结果按项目的评分高低确定。经专家集体讨论 ,

综合评价后形成评审意见,并由所有参评专家签字确认。

第十四条 评审过程接受基金管理委员会监督。

第六章 项目立项

第十五条 基金管理委员会根据专家评审结果,与专家建议立项

项目的负责人举行见面会,反馈专家对创业计划的改进意见,项 目申

报人 (团 队)对创业项目进行修改完善后提交。

第十六条 基金管理委员会根据创业人 (团 队)实际需求和当年

基金余额情况确定资助额度。

第十七条 雹刂业人 (团 队)就资助额度及管理协议等内容与基金

管理委员会达成一致后,在校内公示无异议后,双方签署资助协议。

第七章 附则

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江苏师范大学大学生创业基金管理委员会负

责解释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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